
附件一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消防、监控系统设施设备维护保养服务项目服务及技术需求

根据《消防法》及公安部《关于抓紧建立和认真落实建筑消防设施检查维修保养管理制度的通知》的相关要求，为保证我院消防、监控系统设施正常运行，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消防、监控维保单位承担全院消防、监控系统维护保养服务。

托管和维保范围的面积
医院住院部1号楼、住院部2号楼、住院部3号楼、儿童医院、体检中心、供热中心、供氧中心、行政楼、至公堂、萃英花园、萃英雅苑建筑面积约为51.9万㎡。消防系统主机10套，视屏监控系统2627个设备点，6个机房日常设备维护。

消防、监控设施维护保养范围： 

1、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包括：室内、外消火栓及附件、水泵接合器、各类阀门、消火栓柜门、消防井盖）。
2、水喷淋自动灭火系统（包括：喷淋泵、水泵控制柜及控制系统。湿式报警阀、喷头、水流指示器、信号蝶阀、末端试水装置及消防管网等系统设备）。 

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包括：火灾报警控制主机、探测器、各种信号模块及控制模块、手动报警按钮等系统设备）。 

4、火灾广播系统 。

5、消防火警电话系统 。

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

7、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

8、防、排烟控制系统 。

9、消防备用电源。

10、所有声光迅响设备。

11、七氟丙烷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包括：气瓶、储存瓶组架、压力信号反馈装置、火灾探测器、气体灭火控制器、声光报器、警铃、紧急启动/停止按扭等组成）。
12、防火卷帘门、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
13、消防电梯。
14、厨房灭火系统。
15、消防水泵、稳压泵、水泵控制柜、巡检柜及控制系统。

16、高位水箱、消防蓄水池。

17、视屏监控系统设施设备。包括系统维护、前端设备所有网络高清摄像机（含球机、枪机、半球摄像机等）、防护罩、支架、立杆、补光设备、摄像头电源、所有线缆等。
三、消防监控设施维护保养要求 ：

1、维保方需派专人驻点（不少于2人）在院方24小时驻守值班，根据院方要求具体安排消防、监控工作事项。需在院方设置配件库房，随时对消防、监控设施进行维修，并做好维修记录。
2、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问题，如遇突发情况接到院方的故障通知后，维保方在1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进行检修，由于维修人员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到达，在此期间发生的消防安全事故，属消防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由维保方承担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
3、维保方定期对维护范围内的消防、监控系统进行检查，在检查时要对各系统进行模拟实验和联动操作实验，巡检规则如下；

（1）周检：每周进行各系统的常规巡视、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A、监控室消防设备是否清洁、安全、整齐； 

B、自动报警系统是否正常，位置正确、清洁，处于测试状态； 

C、自动喷淋系统是否正常、无跑、冒、漏、滴现象； 

D、自动和人工灭火器是否齐全、清洁、位置正确处于待用状态； 

E、排烟系统是否清洁无锈蚀，运行正常； 

F、消防水箱设备是否完好、清洁，有无跑、冒、漏、滴现象，浮球是否运行正常；

G、自动稳压系统是否正常；

H、防火卷帘门、防火门、闭门器、顺序器是否完好是否正常使用；

I、定期完成视频监控时间校对，确定设备在线情况，确保视频头清晰，功能正常。

周检项目中各抽检项目以不少于设备总数10％的比例进行。

（2）月检：在周检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 

A、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模拟试验（探测器抽检）； 

B、联动模拟试验； 

C、消防水泵启动测试； 

D、湿式报警阀、压力开关、水力警铃、消防水泵联动测试； 

E、消防给水系统阀门常规检查，水压检查、保养； 

F、水流指示器末端试水装置联动测试（抽检）； 

G、喷头密闭性检查、保养； 

H、排烟阀、防火阀、探测器联动测试； 

I、消火栓系统常规检查、保养，按钮与联动控制台联动测试； 

J、紧急广播系统放音测试；

K、报警器联动台稳压电源常规检查、保养，消防双电源投切检查；

L、完成消防及监控值班室、机房、摄像头等设备清洁除尘，清理空调防尘罩；

M、检查监控录像回放功能，效准监控系统时间，确保视屏监控系统功能正常，信号未丢失。

月检项目中各抽检项目以不少于设备总数20％的比例进行（探测器按回路数计算）。 

（3）季度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在月检的各项检查之处增加以下内容。 

A、安全信号阀与控制台联动检查（抽检、保养）； 

B、水泵接合器常规检查、保养； 

C、排烟风机启动检查、保养； 

D、防排烟系统防火阀检查、保养；

E、备用电源UPS切换，电池充放电保养。
各抽检项目按不低于设备总数30％的比例进行。 

（4）年度检查：每年进行一次，在周检、月检、季检的基础上加检以下内容： 

A、水系统各设备的渗漏检查、保养； 

B、最不利点消火栓放水检查、保养； 

C、紧急广播紧急切换检查、保养；

D、各类压力表的检验效准及微型消防站4具空气呼吸器的检测效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各项抽检项目按100％的比例进行检查，在抽检中应使每台设备在一年中不被遗漏。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的相关规定按照月、季、年的频率，按时提供各建筑正式的维保报告。
4、每次检查维保方应认真填写登记表，由保养负责人签字并交由消防监控科签字存档备查。在检查中发现问题属消防设备设施范围的，由维保方处理。 

5、每季度末，维保方应对协议维保范围内的所有消防设施运行状况进行报告，并形成“消防设施运行状况记录及建议表”报消防监控科审核确认。维保方未按时提交报告或此项报告未获院方认可，院方有权不支付维保费用。 

6、如未按时检查，每发生一次扣减当年维保费的5％，以保证合同的正常执行。 

7、维保方应按有关技术规程进行维护保养，由于违反技术规程造成的损失由维保方承担。 

8、当消防系统出现重大故障，在维修期间一时不能使消防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在此期间发生火灾，由维保方承担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 

9、 因维修保养失职，在火灾发生时，消防系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造成的损失，以公安消防部门勘察、鉴定为准，由维保方承担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 

10、维保方负责对院方消防系统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应院方要求对大楼内科室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四、其他需求

1、在2026年度消防维保期间，住院部3号楼的消防系统仅做基础维保工作，进行日常巡检、检测与评估工作，涉及维修、更换或配件更新，由维保单位及时上报院方，材料及相关费用由原建筑公司承担。

2、维保方必须负责全院范围内所有消防设施的联网接入消防远程监控预警系统（消防远程监控预警系统联网接入服务）的全部技术实施与服务工作，确保接入设备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及《消防设施物联网系统技术规范》，产生的入网及其他费用全部由维保方承担，费用按照一年度方案执行，标准应符合市场定价原则，并在报价中单独列明，不得高于行业公允价格。（住院部1号楼、住院部2号楼、儿童医院消防物联网服务于2026年11月30日到期，住院部3号楼未安装消防物联网系统）
3、如发现消防、监控系统硬件损坏，线路故障等问题需按要求填写记录，形成台账并及时上报；
4、维保范围内设施设备单价在500元以内的由维保方自行承担，及时维修更换；

5、超出维保单价费用的，需提供维修方案并附报价单，由管理部门申请采购后，维保方实施更换。

